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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贩背后有“上线”

2018年12月，江汉区检察院检察官陈冬受理了一起普通的

贩卖毒品案。审查该案时，陈冬发现犯罪嫌疑人周某、王某交代

毒品来源时提到了同一个名字：方某。

据周某交代，2018年10月11日，其经事前联系，通过转账

的方式从方某处购买毒品1.88克。然而，前来送货的却是王

某。王某自称是为涂某跑腿，而涂某又听命于方某。根据多年

的办案经验，陈冬意识到，方某极有可能就是幕后“上线”。随

后，江汉区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将方某、涂某追捕到案。

2019年3月，警方在位于江汉区银松路的一处私房内，将涉

嫌贩卖毒品的涂某、章某抓获，控制了徐某等5名吸毒人员，并当

场从屋内查获毒品91.83克，但始终未见方某踪影。经查，该处

房屋是以涂某身份信息租赁的，但涂某否认帮方某代管毒品，坚

称对藏匿的毒品不知情；而章某辩称自己是临时帮忙，将自己撇

得一干二净。

同年4月，公安机关将方某抓获归案。方某承认了当晚安排

周某完成毒品交易的事实，但其他的一概推脱不知。同年7月，

方某、章某涉嫌贩卖毒品罪，涂某涉嫌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

毒罪一案被移送江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公安机关认定方某参

与1.88克小量毒品犯罪，未认定方某、涂某、章某形成团伙共同

贩毒、容留他人吸毒。

补充侦查锁定贩毒团伙

经审查，陈冬认为，在案证据显示的情况与前期了解到的情

况不符。为还原案件事实，陈冬一面引导公安机关就涉案房屋

租赁、居住、毒品来源等问题，补充相关租赁合同、聊天及转账记

录、购毒人员证词等重要证据，一面力图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

获取更多线索。

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方某。房

东、中介公司证实，虽然涉案房屋是以涂某身份信息租赁的，但

看房、签订合同的均是方某，她也曾短暂住过此处；案发时，虽然

涂某实际居住在此且由涂某、章某掌管房内毒品，但方某留有钥

匙，对房屋仍有控制权。同时，相关人员的言辞证据及辨认结

果，也一定程度印证了方某与涂某、章某共同犯罪的事实。但由

于电子数据恢复得不理想，微信语音聊天、转账记录仍无法查

看，三人的口供始终无法突破。

“方某、涂某交流沟通，与购毒人员事前联系都惯用语音，毒

品交易信息可能包含其中。这部分资料无法提取，极有可能遗

漏关键证据。”为此，陈冬决定行使自行补充侦查权，将方某等人

的手机送至武汉市检察院技术部门进行技术恢复。技术人员通

过连续攻关，成功恢复了5部涉案手机中大量的语音聊天内容、

地址定位、转账记录、推送名片等重要电子数据。

面对体量庞大的数据，陈冬耐心细致地逐一查阅、识别并摘

录关键信息，花费大半个月时间，从海量信息中甄别出关键证

据，再按照所涉人物、反映事实分门别类地进行归纳，最终整理

成20余页电子证据摘录。

“这部分客观证据的出现，不仅证实了2018年10月11日当

天，除了被警方现场查获的那一笔交易外，方某还于同日两次指

使涂某、王某贩卖毒品给周某，涉及毒资790元，更清晰地展现出

该贩毒团伙内部分工、各人作用及地位。”陈冬解释道，大量证据

证明，方某对该贩毒团伙的运营、毒品定价、客户来源等具有决

定权。涂某受方某指使在银松路窝点贩卖毒品，而当涂某不在

窝点时，由章某负责管理并帮助贩毒。

拒不认罪的主犯被当庭指认

掌握了新的电子证据后，陈冬整理出矛盾点，决定继续以犯

罪嫌疑人涂某为突破口。

在审查起诉初期提审涂某时，陈冬发现其反侦查意识较强，

出于“江湖义气”将同案人员的罪行一人独揽。对此，陈冬一面

通过展示在案部分书证与其对质，一面根据其关心的量刑问题，

结合案情进行释法说理，逐步攻破其心理防线。

通过陈冬的引导，涂某意识到方某从借用其身份信息租房

开始，到从不露面交易，最后案发后推卸罪责，其意图皆有迹可

循。经过多番劝说，2019年12月，涂某终于向检察官交代了团

伙分工、毒品来源、窝点管理以及运营方式等重要问题。据涂某

供述，银松路窝点是方某挑选并支付房租，之后转手交给他负责

的；其微信通讯录中凡带客户标注的联系人，皆是方某推送的购

毒者；涉案房间内的毒品属于方某，她提前一两天将毒品放在桌

上，或藏匿在房间里，通过电话临时告知藏匿点，所售毒资也全

部转账给方某。这些证据叠加，形成了指控方某多次贩卖毒品

及主犯地位的完整证据链。

在此基础上，陈冬系统梳理全案证据，全面查清犯罪事实，

最终认定方某、涂某、章某系贩卖毒品共同犯罪，其中方某、涂某

贩卖毒品16笔，共计94.92克；章某参与贩卖毒品13笔，共计

11.94克。

2019年12月，江汉区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

罪将方某、涂某、章某起诉至法院。开庭审理前，陈冬会同主审

法官再次就相关事实与拒不认罪的章某交流，成功促使其在开

庭审理过程中认罪，并当庭指认了方某的主犯地位与犯罪

事实。

当法院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下达时，拒不认罪的方某不得

不认罪服法。

1.2万只黄鼠狼，
23人被诉赔960万

《现代快报》王晓宇 孙鑫鑫 高兵

黄鼠狼是自然界的捕鼠高手，属于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在利益诱惑下，

有不法分子在3年内，捕杀了12000余

只黄鼠狼。近日，23名被告人因涉嫌非

法狩猎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江

苏灌云检察院提起公诉。

“高价收购黄鼠狼，量大从优，现金

交易……”从2018年开始，灌云县下车

镇皮毛贩子王大力在家中偷偷设置收购

点，教授村民捕捉黄鼠狼的方法，兜售专

门捕杀黄鼠狼的铁夹，并根据黄鼠狼的

大小，以 10 至 50 元不等的价格进行

收购。

见捕杀、贩卖黄鼠狼方法简单、有利

可图，2018年至2020年秋冬季节，在王

大力的鼓动下，李小异等20余名同乡分

别前往河北沧州、天津宁河、山东东营以

及江苏常州、盐城、南通、淮安等地，采取

置铁夹的方式非法捕杀黄鼠狼，随后联

系王大力收购。

为了提高收购“效率”，王大力主动

联系仰某（另案处理）、王某祥等人，在灌

云、扬州宝应等地帮助其收购黄鼠狼。

从2018年10月至2020年年底，王大力

在设立代收点的同时，还驾驶货车奔波

于河北、天津、山东以及省内多个城市

“上门收购”，先后收购黄鼠狼及皮毛

12000余只（张）。

王大力将收购来的黄鼠狼皮毛处理

后，以每张6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河北一

皮草加工厂以及河南一皮草商，肉经过

腌制后销往扬州。

2020年11月，灌云警方接到群众

举报后，将王大力抓获，在其家中现场查

获黄鼠狼皮毛2022张，黄鼠狼死体179

只。警方顺藤摸瓜，相继控制了王大力

的上线李小异等19人，合伙人仰某、王

某祥，以及出售黄鼠狼的主要下线3人

（其中一人另案处理），并在仰某家中现

场查扣黄鼠狼皮毛298张。

该案系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案件，涉

案人员多、案值大。获悉该案后，灌云县

检察院主动提前介入，就黄鼠狼收购来

源、去向、经手人及交易方式等问题提出

具体侦查意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

证。2021年6月16日，案件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对涉案人员微

信聊天、转账交易记录等进行全面梳理、

逐一核对，结合部分涉案人员账目记录

等，认定涉案黄鼠狼数量从8000余只增

加为12000余只。

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

心鉴定，王大力等人买卖、猎杀的黄鼠狼

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

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陆生动物，已被

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

针对王大力等23人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违法行为，灌云县检察院公益诉

讼部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

根据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专家意

见书，按照每只黄鼠狼800元的价值，要

求王大力等人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

失960万元。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文中王大力、李小异均为化名）

普通贩毒案背后有“大鱼”
《检察日报》周晶晶 付静宜

遥控指挥“马仔”贩卖毒品，不用自己的证件租房藏毒，就妄想能“片叶不沾身”，将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湖北省武

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自行补充侦查恢复电子数据、突破嫌犯口供，查明了大量犯罪事实，成功

锁定一贩毒团伙。

经江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3月，法院一审以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方某有期

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罚金5000元；分别判处被告人涂某、章某有期徒刑十五年、有期徒刑六年。

三人提出上诉后，法院近日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